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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君致、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 

普通股、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人、公司、股份公

司或北京利尔 

指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赵继增发行 A 股

股票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

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5 月 27 日 

天图公司 指 北京天图兴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洛阳利尔 指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

子公司 

辽宁中兴 指 辽宁中兴矿业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

公司 

洛阳利尔功能 指 洛阳利尔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

子公司 

西峡县东山矿业 指 西峡县东山矿业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

子公司 

上海新泰山 指 上海新泰山高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发行

人全资子公司 

马鞍山利尔 指 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

全资子公司 

海城中兴镁质 指 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发行

人全资子公司，2020年 11月，变更名称

为辽宁利尔镁质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利尔 指 辽宁利尔镁质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人全资子公司 

日照利尔 指 日照利尔高温新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全

资子公司 

天津瑞利鑫 指 天津瑞利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全

资子公司 

日照瑞华 指 日照瑞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全

资子公司 

海城麦格西塔 指 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辽宁中

兴持有其 100%股权 

青海利尔 指 青海利尔镁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

公司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5716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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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利尔 指 海南利尔智慧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人全资子公司 

济源利尔 指 济源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

公司 

威林科技 指 武汉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

子公司 

上海利尔 指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

子公司 

利尔国际有限 指 利尔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越南利尔 指 越南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利尔 指 马来西亚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宝化国立化工 指 上海宝化国立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发行

人控股子公司 

广西威林 指 广西威林高温功能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威林科技持有其 100%股权 

安徽合普 指 安徽省合普热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威林

科技持有其 100%股权 

审计报告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

行人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财务报

表 分 别 出 具 的 大 信 审 字 [2020] 第

2-00328 号、[2021]第 2-10068 号、

[2022]第 2-00632号《审计报告》 

宁波众利 指 宁波众利汇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义马瑞能 指 义马瑞能化工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招股书 指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刊登的《北京利

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 

首发律师工作报告 指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 日披露的《北京市

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与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首发法律意见书 指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 日披露的《北京市

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与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9900012090&stockCode=002392&announcementId=57764805&announcementTime=2010-04-02%2006: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9900012090&stockCode=002392&announcementId=57764805&announcementTime=2010-04-02%2006: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9900012090&stockCode=002392&announcementId=57764805&announcementTime=2010-04-02%2006: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9900012090&stockCode=002392&announcementId=57764807&announcementTime=2010-04-02%2006: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9900012090&stockCode=002392&announcementId=57764807&announcementTime=2010-04-02%2006: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9900012090&stockCode=002392&announcementId=57764807&announcementTime=2010-04-02%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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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近三年 指 2019年度、2020年度和 2021年度 

近三年一期 指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及 2022

年 1-6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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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君致法字 2023073-1 号 

致：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1月 29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3115 号）及所附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反馈报告（以下简称“《反馈报告》”）的要求，本所及经办

律师对《反馈报告》中相关反馈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

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及经办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表述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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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报告》问题 4  

申请人子公司洛阳利尔 2020 年 12月 30 日与泛海控股签署意向协议，拟收

购民生证券股权，后支付相关意向金。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2020 年 12 月

洛阳利尔拟受让股权的背景、过程。（2）与泛海控股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具体

原因。（3）意向金款项收回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法律纠纷。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2020年12月洛阳利尔功能拟受让股权的背景、过程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行业具有较好的持

续发展前景，民生证券作为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与影响力的证券公司，近年来发

展势头良好。2020年4月，发行人与民生证券签订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拟在资本运作方面开展合作

关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功能拟受让民生证券股份，进一步深化了发行

人与民生证券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发行人充分利用民生证券在资本市场中的优势

资源与专业知识，助力提升发行人资本运作能力及竞争力，实现公司健康持续发

展，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020年12月23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发布了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

显示，泛海控股为激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的干事创业热情，

成立了天津同享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同成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作为持股平台，拟以每股1.53元的价格，向上述持股平台转让其控股子

公司民生证券部分股份。洛阳利尔功能和泛海控股签订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转让意向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拟定的价格为1.53

元/股，与泛海控股公告的向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等关联方

转让的价格一致，公司认为价格较为合理，具备价格优势。 

2020年12月30日，基于对民生证券发展及合作的良好前景以及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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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功能和泛海控股签订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拟

以现金形式受让泛海控股持有的民生证券100,000,000股股份，占民生证券股本

总额的0.87%，双方拟定交易价格为1.53元/股，本次转让拟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1.53亿元。 

（二）与泛海控股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具体原因 

根据《股份转让意向协议》的约定，洛阳利尔功能应于该协议经双方签字并

盖章后2个工作日内向泛海控股支付全部股份拟付转让价款1.53亿元，泛海控股

和洛阳利尔功能应于2021年1月31日前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意向

协议》签订后，洛阳利尔功能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向泛海控股支付了全部股份拟付

转让价款1.53亿元，但是，截至2021年1月31日，泛海控股未按约定与洛阳利尔

功能签订正式股份转让协议。 

鉴于泛海控股的违约行为，洛阳利尔功能拟不再继续此项交易，并向河南省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由泛海控股返还交易价款1.53亿元并赔偿相关损失。同时，洛阳利尔功能对泛海

控股的6个银行账户（涉货币资金共计人民币544,089.53元）、持有的深圳市泛

海三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电子”）15%股权以及民生证券

355,463.40万股股权实施冻结。 

2021年11月2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21）豫03

民初93号]，根据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泛海控股因其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

被质押、现金流缺乏等原因，无法与利尔公司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也无法

向利尔公司返还股份转让款，故产生本案诉讼。” 

因此，泛海控股因其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被质押、现金流缺乏等原因导致泛

海控股违约，未能与洛阳利尔功能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也未能及时向洛阳

利尔功能返还股权转让款，导致洛阳利尔功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三）意向金款项收回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法律纠纷 

根据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判决解除《股份转让意向协

议》并由泛海控股返还股份转让款1.53亿元并赔偿损失。洛阳利尔功能、泛海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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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对于解除该协议无争议，但双方关于利息计算、律师费、间接损失等内容存在

争议并均提起上诉。 

2022年1月27日，洛阳利尔功能与泛海控股达成和解并签订了《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约定：泛海控股或其安排的其他第三方将资金按照（2021）豫03

民初9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计算至2022年1月27日（含当日）的金额，即人

民币158,560,670元，在《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且在三江电子股

权冻结解除前支付至洛阳利尔功能指定的账户内，并约定双方各自向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同时洛阳利尔功能应于五个工作日内向河南省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泛海控股的所有财产保全措施。 

2022年1月27日，洛阳利尔功能预付的股权转让款1.53亿元已经全部收回，

支付主体分别为深圳市科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淄博虞华久长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欣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三家公司（以下合称“第三方”），

支付金额分别为6624万元、4416万元、4816.067万元。收到前述款项后，洛阳利

尔功能已向法院提出解除对泛海控股所有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2022年2月8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出具了（2021）豫民终135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洛阳

利尔功能与泛海控股撤回上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至此，《和解协议》已履行

完毕，本次诉讼已完结，双方的法律纠纷亦解决。2022年2月16日，发行人发布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暨诉讼完结的公告》，公告载明洛阳利尔功能

已全额收到158,560,670元，本次诉讼已完结。 

在洛阳利尔功能与泛海控股发生法律纠纷时，第三方有意从泛海控股购买其

持有的三江电子的股份，且泛海控股持有的全部三江电子股份因本案被河南省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需要洛阳利尔功能申请并经人民法院解除冻结才能完成

交易。鉴于泛海控股当时存在较多诉讼以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各方从交易

安全性出发，泛海控股指定上述第三方直接向洛阳利尔功能的银行账户支付款项。 

泛海控股于2022年1月27日出具《说明函》，说明第三方系受其委托向洛阳

利尔功能付款，保证前述公司付款为无条件且不附任何追索情形的，并对此承担

全部责任。第三方于2022年1月27日均已出具《说明函》，说明其受泛海控股委

托向洛阳利尔功能支付的《和解协议》约定款项，在任何情形下不会要求洛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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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功能退还或施加其他义务,资金来源合法且有权用于本次付款。2022年2月16

日，泛海控股发布《诉讼进展公告》，公告载明其已依照协议约定向洛阳利尔功

能全额支付158,560,670元，并且洛阳利尔功能已向法院提出解除对泛海控股所

有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 

经查询三江电子的工商信息（最新公示日期为2022-02-14），深圳市科庆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淄博虞华久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欣宇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三家公司已登记为三江电子的股东，且历史股东泛海控股于2022

年2月14日退出。此外，根据泛海控股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泛海控股

披露三江电子原为泛海控股的联营公司，报告期内出售给第三方，并相应减少对

三江电子的投资，截至2022年6月30日，泛海控股对三江电子的投资期末余额为0。

结合上述内容可知，泛海控股与第三方针对三江电子的股权交割已完成，第三方

向洛阳利尔功能支付款项的行为系基于其向泛海控股购买三江电子股权的需求，

接受泛海控股委托向洛阳利尔功能支付价款，与洛阳利尔功能之间不存在其他利

益安排。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及实际控制人赵继增出具的《声明》，洛阳

利尔功能已真实收回意向金（股份拟付转让款）158,560,670元，彻底终止此次

受让民生证券股份事项，就该事项与任何主体已不存在任何法律、经济或其他纠

纷；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虚假回款情况及利益输送

的情况，也不存在其他任何利益安排；以上收回的158,560,670元用于偿还发行

人银行贷款及生产经营，除收回前述欠款外，自2022年1月27日至其声明出具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泛海控股、第三方无任何资金往来。 

综上，泛海控股委托第三方向洛阳利尔功能返还相关款项具有合理的原因，

且第三方已出具相应说明文件，发行人及洛阳利尔功能后续未与泛海控股或第三

方发生往来款项，相关款项的收回真实，洛阳利尔功能已按照约定向法院申请解

除对泛海控股的所有财产保全措施并完成撤诉，《和解协议》作为有关民生证券

股份转让事宜争议解决的终局性文件，双方已履行完毕，不存在法律纠纷。 

 

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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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就以上事项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

合作协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意向协议》、相关诉讼文件，结合

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了解2020年12月洛阳利尔功能拟受让股权的背景、过程及与

泛海控股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原因； 

2、查阅泛海控股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并通过“企查查”检索三

江电子最新的工商信息，了解三江电子的股权结构，核实泛海控股转出三江电子

股权事宜； 

3、查阅泛海控股及发行人披露的部分公告，取得发行人与泛海控股签订的

《和解协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取得退还的股份拟

付转让款（意向金）银行回单及泛海控股、第三方出具的《说明函》，核查发行

人及洛阳利尔功能的银行账户往来明细，取得发行人和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

分析回款的真实性及双方是否还对此存在法律纠纷。 

 

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2020年12月洛阳利尔功能拟受让股权的背景、过程合理； 

2、洛阳利尔功能与泛海控股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具体原因为泛海控股持有

的民生证券股份被质押、现金流缺乏，无法与利尔公司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也无法向洛阳利尔功能返还股份转让款，故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符合实际情况； 

3、洛阳利尔功能真实收回意向金（股份拟付转让款），不存在法律纠纷。 

 

二、《反馈报告》问题 8  

赵继增先生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

情况或减持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四条以及《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请

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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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赵继增先生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存在

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2年5月26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并于2022年5月27日公告了该次

董事会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继

增，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现已失效）第七条的规定：“上

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定价基准日

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或者

发行期首日，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一）上市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据此，发行人确定本次

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22年5月27日。 

根据最新生效的《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提

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发行对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

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或者发行期首日： （一）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同时，《管理

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发行对象属于本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其认购的股票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因此，《管理办法》的生效并不影响发

行人之前已确定的定价基准日。 

经本所律师核查，赵继增先生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未减持其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亦不存在已披露或未披露的减持

计划。赵继增先生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四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现已失效）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违反《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赵继增先生已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赵继增先生已于 2023年 2月出具《关于特定期间不减持北

http://www.baidu.com/link?url=clr9ei56Z-Rh2JBWTNSd4ydz7pAVdNYI-bg_v6bMv8j0Ca5O3r6x-726EUzK_K9FXHCDiapoPH5NIyEEW615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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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利尔股份的承诺》，内容如下：“自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出

具日，本人未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本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

个月内，不减持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亦不会安排任何减持计划；如其违反前

述承诺发生减持的，承诺因减持所得的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发行人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了上述承诺，具体

详见《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控股股

东不减持公司股份承诺的公告》。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就以上事项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2、查阅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预案及相关公告； 

3、查阅《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现已失效）《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董监高及相关人员股份

变动板块进行检索； 

5、查阅赵继增先生就减持问题出具的《关于特定期间不减持北京利尔股份的

承诺》。 

 

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赵继增先生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并不存在减持

情况或减持计划，就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已出具相关承诺并披露，以上情

形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四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现已失

效）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违反《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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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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